


 受理歸化(回復)、居留、定居、設籍之流程 
一般外國人申請歸化、臺灣地區居留 

回復國籍者申請回復、臺灣地區定居、遷入登記、請領國民身分證 

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臺灣地區居留、定居、初設戶籍、請領國民身分證 

 

 跨機關服務資訊系統操作說明 



戶政事
務所 

•申請歸
化國籍 

•申請臺
灣地區
居留 

內政部 

•函送臺灣地區居
留申請書(含郵政
匯票及相關文件)
給移民署 

•戶役政資訊系統
送出臺灣地區居
留申請書給移民
署 

 

戶政事務所 

•具領歸化國籍
許可證書 

•具領臺灣地區
居留證，並繳
回外僑居留證 

註：戶政事務所
將外僑居留證正
本寄回服務站結
案 

各直轄
市、縣

(市)政府 

層轉歸化
案及臺灣
地區居留
申請案 

內政部 

許可歸化 

內政部移民
署服務站 

寄送臺灣地
區居留證給
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 

駁回歸化 

內政部 

函送歸化許可證書
給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 

退回歸化及居留申請書 

戶政事務所 

領回歸化及居留申請書 



戶政事
務所 

•申請回
復國籍 

•申請臺
灣地區
定居 

內政部 

•函送臺灣地區定
居申請書(含郵政
匯票及相關文件)
給移民署 

•戶役政資訊系統
送出臺灣地區定
居申請書給移民
署 

 

戶政事務所 

•具領回復國籍許
可證書 

•具領入國許可證
副本(定居證)，
並繳回外僑居留
證 

•辦理遷入登記及
請領身分證 

註：戶政事務所將
外僑居留證正本寄
回服務站結案 

各直轄
市、縣

(市)政府 

層轉回復
案及臺灣
地區定居
申請案 

內政部 

許可回復 

內政部移民
署服務站 

寄送入國許
可證副本(定
居證)給戶政
事務所 

內政部 

駁回回復 

內政部 

函送回復國籍許可
證書給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 

退回回復及定居申請書 

戶政事務所 

領回回復及定居申請書 



戶政事
務所 

•申請歸
化國籍 

•申請臺
灣地區
居留、
定居 

 

內政部 

•函送臺灣地區居
留、定居申請書
(含郵政匯票及相
關文件)給移民署 

•戶役政資訊系統
送出臺灣地區居
留、定居申請書
給移民署 

 

戶政事務所 

•具領歸化國籍許
可證書 

•具領入國許可證
副本(定居證)，
並繳回外僑居留
證 

•辦理初設戶籍登
記及請領身分證 

註：戶政事務所將
外僑居留證正本寄
回服務站結案 

各直轄
市、縣

(市)政府 

層轉歸化
案及臺灣
地區居留、
定居申請
案 

內政部 

經歸化國
籍高級專
業人才審
查會審查
認定為高
級專業人
才並符合
其他歸化
要件許可
歸化 

內政部移民
署服務站 

寄送入國許
可證副本(定
居證)給戶政
事務所 

內政部 

駁回歸化 

內政部 

函送歸化許可證書
給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 

退回歸化及居留、定居
申請書 

戶政事務所 

領回歸化及居留、定居
申請書 

註：持梅花卡者，無須檢具
推薦理由書，亦無須經審查
會審查。 





民眾 

申辦國籍 

變更業務 

戶政事務所 

 

新增歸化／

回復國籍 

戶政事務所 

新增中華民

國臺灣地區

入境居留／

定居申請 

戶政事務所 

申請書送出 

內政部 

內政部 

申請書送出 

移民署 

移民署 

 

受理申請書 



 跨機關服務 

 移民署服務 

 RC0M550 中華民國
臺灣地區入境居留/
定居申請 

 



 點選【新增】以新增申請書 



 輸入【案件編號】 

 點選【匯入資料】 



         【新增/存檔】申請書 

１、紅色星號為必填欄位，
與國籍變更案件相對應之資料，
均會由系統自動匯入。 

2、非紅色星號之其他欄位

均無須登打，於列印後請申請
人自行填寫。 

3、領證方式亦為紅色星號
必填欄位，請向申請人確認。 

4、存檔處理成功，即完成新
增建置申請書。 



 輸入【國籍變更案件編號】或勾選【未送出】 



 點選【明細】，檢視申請書內容 





 列印、送出、存檔、刪除及回查詢頁 



【列印】申請書 



預覽列印申請書 

1、列印紙本申請書。 

2、空白欄位請申請人自行書寫。 

3、請當事人確認後簽名。 



 列印、送出、存檔、刪除及回查詢頁 



 點選【刪除】 

 輸入【刪除原因】、點選【確認刪除】 

1、申請人自行撤案。 

2、重複建置2筆申請書。 

3、誤建置申請書。 

4、其他 



 列印、送出、存檔、刪除及回查詢頁 

1、國籍變更案件進度須為「送出縣市政府」。 

2、居留、定居申請案始得「送出內政部」。 



 點選【撤回】 
◦ 限內政部尚未審查之申請書 

1、申請書送出內政部後，須修改或補正。 

2、內政部進行審查後，申請書不得再撤回。 



 點選【退回】 

 輸入【退回原因】點選【確認退回】 

經本部以○○事由駁回國籍變更案件，爰退回居留、定居申請書。 



 點選【刪除】 

 輸入【刪除原因】、點選【確認刪除】 

「其他」欄位註明刪除原因。 




